附件1：

“培养计划”2005年西部和民族地区团干部到经济相对发达省（市）挂职锻炼名额分配表
	接收

派出
	北京
	天津
	上海
	辽宁
	山东
	江苏
	浙江
	福建
	广东
	海南
	合计

	河北
	
	
	
	
	
	
	
	1
	
	
	1

	内蒙古
	5
	
	
	
	
	
	
	
	
	
	5

	吉林
	
	2
	
	
	
	
	
	
	
	
	2

	湖北
	
	
	
	
	
	
	
	
	
	2
	2

	湖南
	
	
	
	
	
	2
	
	
	
	
	2

	广西
	
	
	
	
	
	
	
	
	5
	
	5

	重庆
	2
	
	
	
	
	
	
	
	
	
	2

	四川
	
	
	
	
	
	
	5
	
	
	
	5

	贵州
	
	
	
	1大连
	1青岛
	
	1宁波
	
	1深圳
	
	4

	云南
	
	
	3
	
	
	
	
	
	
	
	3

	西藏
	
	
	3
	
	
	
	
	
	
	
	3

	陕西
	
	
	
	
	
	2
	
	
	
	
	2

	甘肃
	
	3
	
	
	
	
	
	
	
	
	3

	青海
	
	
	
	4
	
	
	
	
	
	
	4

	宁夏
	
	
	
	
	
	
	
	3
	
	
	3

	新疆
	
	
	
	
	5
	
	
	
	
	
	5

	合计
	7
	5
	6
	5
	6
	4
	6
	4
	6
	2
	51


注：辽宁5名（含沈阳、大连各1名）；山东5名（含济南、青岛各1名）；江苏4名（含南京1名）；浙江6名（含杭州、宁波各1名）；广东6名（含广州、深圳各1名）；海南2名（含海口、三亚各1名）；新疆5名（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名）。

